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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上

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真兰仪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真兰仪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签发《关于同意上海真兰仪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6 号），

同意上海真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注册发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300 万股，每股发行价 26.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956,4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98,630,360.01 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1,857,769,639.9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出具容诚验字[2023]230Z0037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分别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兴业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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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及本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1,920.46 万元，公司募

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6,069.88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进度如下：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真兰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燃

气表产能扩建项目 
77,625.00 17,396.65 2025 年 4 月 

2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基地建设项目 
61,170.75 29,522.86 2024 年 12 月 

（1） 上海计量仪表建设项目 47,957.50 28,010.20  

（2）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3,213.25 1,512.66  

3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95  

 合计 173,795.75 81,920.46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项目实施主

体、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进

行了调整，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调整后） 

真兰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燃气表产能扩建项目 
2025 年 4 月 2026 年 6 月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建设项目 
2024 年 12 月 2026 年 6 月 

上述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公司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基础

上所做出的估计，如实际建设时间有变化，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并予以公告。

公司将继续做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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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现投资效益。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实际执行过

程中受外部宏观环境、市场需求波动、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22 年

度受外部环境影响，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施工、设备采购等较预期有

所延缓。2024 年以来，同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响应市场变化，投入自

有资金与多家下游燃气公司设立了合资公司，以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公司燃气计量

仪表及其零部件产品的市场规模。受市场竞争加剧、合资公司新增投资等因素影

响，为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质量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减缓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结合市场状况、项目实际情况，经公司审慎考虑，决定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真兰仪表科

技有限公司燃气表产能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5 年 4 月延长

至 2026 年 6 月，将“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4 年 12 月延长至 2026 年 6 月。 

六、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调整是根据该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

定，仅涉及该项目投资进度的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项目

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

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

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

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等的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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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董事会审议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采取审

慎的态度调整项目完成时间，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的发展规

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九、监事会审议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延长，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内容、投资总额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综上，保荐机构对真兰仪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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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业青 邢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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